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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烈爭取 45總工時 

本評議會是次來函是希望向主席反映第一標準薪級

公務員評議會 (職方 )(一評職方 )對第一標準薪級職系規定

工作時數的意見，並希望議員在立法會內為第一標準薪級公

務員發聲，爭取每周 45 總工時。 

 

一評職方認為計算工時的時候將午膳時間扣除對第

一標準薪級人員並不公平，因為絕大部分的其他薪級組別的

工時均包含午膳時間，希望政府對待員工能一視同仁，照顧

最基層的前線工作人員。 

 

自最低工資實施後，有關當局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呼籲

業界與員工就午膳時間及休息日問題磋商；政府作為全港最

大僱主，理應帶頭為員工提供更佳福利。 

 

另外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，醫院管理局已將前線支

援員工的工時由每周淨工時 45 小時調整至總工時 44 小時，

即當中包括用膳時間。既然醫院管理局是公營機構也能作此

調整，政府作為良好僱主，理應對前線公務員的工時作出相

應調整。職方明白醫管局與政府是不同架構，因此亦沒有要

求工時完全看齊，只是希望當局，將 45 淨工時改為 45 總工

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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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前部分海關及消防處人員均透過重整工序或重訂

工作優先次序而實行縮減工時而且成效理想，然而，局方在

2014 年 2 月 21 日的一評會議內向一評職方表示多個部門回

應未能透過這些方法縮減第一標準薪級人員的工時，卻沒有

提供詳細資料或確實理據，職方覺得未能理解。再者，局方

在檢討過程之中並未讓職方有足夠參與，沒有如檢討初期承

諾般在過程中如果遇到困難會適時與職方溝通，現時只是在

檢討完成後才稍作通知，此舉實在讓職方無法接受。 

 

總括而言，職方認為是次研究沒有足夠諮詢，不論在

一評還是部門諮詢會都沒有讓職方有足夠參與。我們得悉局

方建議透過三方會議讓局／部門的管方與職方代表交換意

見，職方期望有關建議能盡快落實及盡早召開會議，讓職方

對此議題有透徹了解及表達意見的機會。希望政府能認真及

有決心地繼續跟進，讓第一標準薪級人員的工時改為每周 45

總工時。 

 

如主席對此函內容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93409938

與本人聯絡。 

 

 

祝工作順利! 

 

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 

 

           職方主席李惠儀 

 

2014 年 3 月 17 日  




